








 

附件 1 

评价地区分组 

组别 评价地区 专家姓名 性 别 工作单位、职务/职级/职称 评价项目 备注 

第一组 

邗江区 

广陵区 

开发区 

蜀冈-瘦西湖风

景名胜区 

生态科技新城 

郭子荷 女 扬州市卫生健康委四级主任科员 组长  

刘佳敏 女 邗江区蒋王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副院长 组织管理  

张可新 女 扬州市卫健委财务处  资金管理  

韩素玲 女 高邮市妇幼保健院副主任医师 0-6 岁儿童健康管理  

朱泽凤 女 
宝应县广洋湖镇卫生院社区副主任护

师 

老年人健康管理 

电子健康档案 
 

王猛猛 男 扬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慢性病患者健康管理  

朱昆 男 江都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药师 项目效果  

李爱翠 女 仪征市真州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书记 家庭医生签约服务  



 

评价地区分组 

组别 评价地区 专家姓名 性 别 工作单位、职务/职级/职称 评价项目 备注 

第二组 

宝应县 

高邮市 

仪征市 

江都区 

鄂蒙 男 扬州市基本公卫技术指导中心 组长  

杨春艳 女 景区社会事业局公共卫生科副科长 组织管理  

刘磊 男 
扬州市卫健委财务处  

三级主任科员 
资金管理  

章景丽 女 
扬州市妇幼保健院 

副主任医师 
0-6 岁儿童健康管理  

顾伟 女 
广陵区东关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社区主任医师 

老年人健康管理 

电子健康档案 
 

项娟 女 邗江区方巷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慢性病患者健康管理  

徐立梅 女 
广陵区文峰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副主任中药师 
项目效果  

李庆梅 女 
邗江区双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副主任医师 
家庭医生签约服务  

 

 



 

附件 2 

现场绩效评价指标体系（组织管理） 
考核内容 

指标说明 数据来源 评分标准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1.组

织管

理

（18

分） 

1.1 绩效

目标管理

（2 分） 

1.1.1 绩效

目标合理

性 

项目区域绩效目标设置依据充分，清晰明确，

符合客观实际，及时下达。明确资金标准、任

务指标、服务内容、工作要求、实施机构及职

责分工等 

县级提供年度工作实施方案或通知以

及包含绩效目标的资金下达文件。 

1.合理明确下辖地区或各项目机构的绩效指标和年

度指标值； 

2.随资金文件同步下达下辖各项目机构的绩效指标。 

1.1.2 绩效

指标明确

性 

项目绩效指标与绩效目标匹配，明确清晰、可

获得、可测量。 

县级提供年度工作方案或通知及年度

绩效评价方案。 

1.绩效指标完整反映项目产出的数量、质量和项目效

益、满意度； 

2.绩效指标有一定的科学依据且符合正常业绩水平

（实际完成值与年度指标值误差小） 

1.2 政策

制度（4

分） 

1.2.1 购买

服务支付/

成本补偿

标准 

县级出台基本公共卫生服务支付/补偿标准文

件并按标准进行经费拨付和结算。 

县级提供支付标准文件、2024 年度结算

文件。 

正式出台基本公共卫生服务支付标准文件并且按标

准进行经费拨付和结算。 

1.2.2 基层

机构项目

管理制度 

机构内部项目实施方案或者责任书，乡村、中

心和站任务分工；各项目负责部门和责任人；

内部绩效管理方式；日常质量控制措施等。 

机构提供 2024 年度实施方案以及相关

补充材料。 

1.年度项目实施方案或者责任书； 

2.乡村，中心和站任务分工明确； 

3.各项目明确部门和任务清单； 

4.绩效管理方式，有质量控制措施。 

1.3 绩效 

评价（4

分） 

1.3.1 绩效

评价组织

管理 

县(区)制定用于指导本地区国家基本公共卫生

服务项目绩效评价的制度、方案和指标体系。

地方绩效评价的有关方案、指标等应与省、市

要求和基层服务能力相一致。 

县(区)卫生健康部门开展绩效评价方

案、评价指标等有关文件、资料。 

1.有完整评价方案和指标体系，内容涵盖组织管理、

资金管理、项目实施、实施效果等，评价指标具体可

操作； 

2.明确评价结果应用方式和详细的资金挂钩计算方

法。 



 

1.组

织管

理

（18

分） 

1.3 绩效 

评价（4

分） 

1.3.2 绩效

评价工作

落实 

开展绩效评价工作，公布绩效评价结果并及时

通报，将评价结果与补助资金挂钩。 

卫生健康部门开展绩效评价的评价工

具、评价过程资料、评价获得的数据、

评价报告、评价结果和结果应用文件和

有关补助资金分配凭据。 

1.有绩效评价通知；2.有完整的评价方案；3.有评价

过程资料；4.有评价报告（通报）和完整的评价结果，

获得的各项服务复核完成数据；5.评价结果公示；6.

依据评价结果分配项目资金（有资金分配文件、拨款

财务凭证）；7.现场核实县区评价的真实性和质量。 

1.4 培训

（1 分） 

1.4.1 人员

培训 

2024 年度组织开展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培

训情况（含慢阻肺专项培训）。 
培训文件、签到和课程安排。 

针对工作重点和弱项，由卫生健康部门或者专业公共

卫生机构组织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培训。 

1.5 年度

重点工作

（5 分） 

1.5.1 落实

居民电子

健康档案

首页 

落实《关于规范居民电子健康档案首页基本内

容的通知》情况，完成首页标准和内容的更新 

相关材料文件查阅；现场查看，基层演

示 

依据《关于规范居民电子健康档案首页基本内容的通

知》（苏卫办基层〔2024〕4 号）落实县级区域平台

相关系统调整，并结合日常服务开展及更新居民电子

健康档案首页内容。 

已落实系统调整并实现数据抓取得满分；已落实系统

调整无数据得一半分；系统调整未落实到位得 0 分。 

1.5.2 电子

健康档案

开放与调

阅 

反映县区级电子健康档案务实应用水平和效

果。电子健康档案开放率、开放内容、居民电

子健康档案调阅情况 

县级对电子健康档案向居民开放的通

知、宣传等相关材料 

 

2024 年以县区为单位实现居民电子健康档案向本人

开放占比不低于 40%。①居民电子健康档案开放率=

居民电子健康档案开放份数/电子健康档案建档人数

*100%。②居民电子健康档案开放率≥40%，得满分；

低于 40%，按权重赋分。 

1.5.3 问题

整改 

卫生健康部门对本地区在上级考核，以及本级

自查考核中发现问题的整改情况。 

县级卫生健康部门上年度项目自查考

核报告，问题整改报告，整改落实有关

文件和资料。 

县级卫生健康部门提供整改报告（含问题原因分析）

及相关佐证材料(包含措施、进度、完成情况等)。 

1.6 年度

重点工作

（2 分） 

1.6.1“一老

一小”健康

管理 

切实做好“一老一小”健康管理服务工作，积

极推进老年人健康管理服务和儿童健康管理

服务。 

市、县级提供涉及“一老一小”工作推

进的相关文件。提供以区县为单位的

2024 年度老年人健康体检结果的分析

报告。 

1.优化 65 岁及以上老年人健康体检项目，优化流程，

加强质量控制；结合老年人健康体检大数据分析，优

化区域健康管理服务等工作。 

2.强化 0～6 岁儿童健康管理服务，为 0～6 岁儿童提

供规范化、有质量的健康管理服务；强化儿童视力检

查、眼保健和发育评估等工作。 



 

现场绩效评价指标体系（资金管理） 
考核内容 

指标说明 数据来源 评分标准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2.资

金管

理（10

分） 

2.1 资金 

落实（5

分） 

2.1.1 人

均补助

经费落

实  

财政部门将 2024 年度基本公共卫生服

务补助资金纳入同级卫生部门年度部

门预算，足额落实 2024 年度资金，按

照部门决算数据人均补助经费不低于

103 元/人，人均项目经费=落实资金总

额/预算安排人口数。 

1.县级财政部门会同卫生健康部

门提供本级财政批复的 2024 年

度卫生健康部门预算，2024 年度

卫生健康部门决算汇总表； 

2.县区级对 2024 年度项目的预

算安排文件和服务项目资金测

算文件。预算人口数采用省、市

财政部门下达的预算人口数。 

县级根据收入支出决算表计算，逐级落实人

均补助经费，人均补助未达到省规定最低标

准不得分（如项目资金用于与直接提供基本

公共卫生服务无关的用途，则该部分资金应

从落实资金总额中扣除）。 

2.1.2 基

层机构

补助经

费落实 

全县区项目资金实际拨付到基层医疗

卫生机构补助资金不低于 2023 年补助

水平。 

县区级年度项目的预算资金下

达文件或指标文件、县区级 2024

年度对各基层机构的自查评价

结果、评价结果应用有关文件、

基层机构年度项目资金的到账

通知等。 

高于 2023 年补助水平得满分；低于 2023 年

补助水平，实际得分=2024 年基层补助资金

/2023 年基层补助资金×权重分。 

2.2 资金

使用与

管理（5

分） 

2.2.1 资

金拨付

及时性

与到位

率 

接到上级转移支付资金后，应当及时分

解下达资金，原则上应当在接到专项转

移支付后 30 日内分解下达到位。 

提供上级拨付文件，资金到账凭

证或者记录，本级资金拨付文件

和相关凭证。 

1.2024 年 3 月 31 日（含）前，县区级第一

批资金预拨；  

2. 截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含），全县区

基层机构资金到位率达到 100%，得分=资金

到位率/100%×权重分。 



 

2.资

金管

理

（10

分） 

2.2 资金

使用与

管理（5

分） 

2.2.2 资

金执行

率 

2024 年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基层

机构实际到位项目资金的支出进度。项

目资金支出率=（实际支出资金总额/

实际到位资金）×100%。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其他相关服

务提供机构的财务报表、会计账

簿和凭证。 

实际得分=资金执行率×权重分；执行率

<80%不得分，未进行专项核算，导致不能

核对项目资金支出进度的得 0 分。 

2.2.3 村

卫生室

补助到

位情况 

1.2024 年实际落实补助资金比例=全乡

镇所有提供服务的村卫生室 2024 年度

项目到位补助资金总额/全乡镇 2024年

度项目预算资金总额。注：乡镇区域的

40%（乡村一体化、空白村除外）； 

2.如果采取按服务数量和质量支付村

卫生室经费管理方式，则不评价 40%

比例，重点检查机构对村卫生服务的绩

效方案、决策过程、结果公示情况。访

谈村医。 

村卫生室补助资金分配方法，各

项服务的补助标准；村卫生室年

度工作任务；对村卫生室 2024

年度项目服务提供情况的评价

结果，乡镇卫生院 2024 年度项

目资金的到账通知、拨付村卫生

室项目补助经费的有关会计凭

证等。 

1.落实全乡村卫生室补助资金总额达到该乡

项目预算资金总额的 40%。得分=实际落实

补助资金比例/40%×权重分；实际落实补助

资金比例≥40%，指标得满分；实际落实补

助资金比例≤25%，指标得 0 分。 

 

2.2.4 资

金规范

使用与

核算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其他相关服务提供

机构按照有关财务制度和项目工作要

求，使用项目资金，向目标人群提供免

费服务的情况。资金使用合规率=（使

用合规资金额/项目资金总额）。 

各级卫生、财政部门制定的资金

管理制度；基层医疗卫生机构、

其他相关服务提供机构在评价

年度项目支出的有关会计凭证，

免费提供相关服务的证明。 

得分=资金使用合规率×权重分。按照《关

于修订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等 5项补助资金管

理办法实施细则的通知》（苏财社〔2022〕

95 号）、规范使用资金，不得将补助资金用

于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基本设施建设、大型

医疗设备配备。 

 

 



 

现场绩效评价指标体系（项目执行） 
考核内容 

指标说明 数据来源 评分标准 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三级 

指标 

3.项

目执

行

（56

分） 

3.4 

0～6

岁儿

童健

康管

理服

务（12

分） 

3.4.1 新

生儿访

视率 

年度辖区内接受 1次及以上访视的新

生儿人数比例，反映新生儿健康管理

服务的数量。新生儿访视率=抽查核

实的新生儿访视数/抽查的新生儿数。 

1.2024 年度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

管理平台年报中活产数、新生儿访视数，

抽查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提供的辖区内

活产数、新生儿访视数、新生儿访视档

案记录； 

2.每个地区整群抽取 20名新生儿（不到

20 名的全部抽取），核实实际接受访视

的人数。每个地区抽查 5例新生儿访视

记录，电话核实其真实性。 

1.得分=新生儿访视率/90%×权重分；新生儿访视率

≥90%，满分； 

2.新生儿访视服务的规范性得分=权重分-不规范例数

×权重分； 

3.每发现不真实访视倒扣分，扣完为止。 

3.4.2 儿

童健康

管理 

辖区 7 岁以下儿童中，年度内接受 1

次及以上随访服务的儿童比例，反映

儿童健康管理数量及质量。儿童健康

管理率=抽查核实的儿童健康管理数/

抽查的儿童人数。 

1.2024 年度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

管理平台年报中 7 岁以下儿童数、儿童

健康管理数，抽查的机构提供的儿童健

康管理数、健康管理档案记录； 

2.每个地区整群抽取 20名（不到 20 名的

全部抽取）儿童，核实实际接受健康管

理的人数； 

3.在每个地区管理记录中随机抽查 10 份

儿童健康管理档案，尽量满足 5 例婴儿、

3 例 1-<3 岁组儿童、2 例 3-<7 岁组儿童，

审核每个儿童健康检查服务频次、检查

项目及检查记录，核实健康管理规范性；

4.在每个地区管理记录中抽查 5 例儿童，

包括婴儿、1岁以上儿童，电话或现场核

1.儿童健康管理率得分=儿童健康管理率/95%×权重

分，≥95%得满分； 

2.健康管理规范性得分=权重分-不规范例数×权重

分； 

3.健康管理服务真实性：发现不真实健康管理记录倒

扣分，扣完为止。 



 

实服务的真实性。 

3.项

目执

行

（56

分） 

3.6 老

年人

健康

管理

（20

分） 

3.6.1 65

岁及以

上老年

人城乡

社区规

范健康

管理服

务率 

反映老年人健康管理数量和质量，采

用老年人健康管理人数，健康管理合

格率，真实性等指标综合评价。老年

人健康管理率： 

1.以县区为单位 65 岁以上老年人健

康管理人率≥65%； 

2.老年人健康管理合格率=核实的合

格档案数/抽查档案数）×100%； 

3.及时性：各单位完成老年人健康体

检后，体检报告发放和指导的时间天

数。 

4.一致性结果：县级 2024年度上报的

“65 岁及以上老年人城乡社区规范

健康体检率”，与市级现场复核结果

的符合情况。 

1.县级提供 2024年度全县及年初分配或

要求的各基层机构老年人底数、健康管

理任务数、老年人健康管理数据平台； 

2.机构填报的老年人管理完成数。 

3.随机抽查 20 份已经健康管理（建立了

健康档案、接受了健康体检、健康指导、

健康体检表填写完整）的老年人健康管

理档案，核实是否为有效，抽查 5份核

实报告发放及时性和真实性。 

 

1. 得分=老年人健康管理率≥65%，得分=老年人健康

管理率/65%×权重分；大于等于 65%得满分。 

2.一致性得分：权重分；比较县区上报“老年人健康

体检数”与市级现场复核结果；得分=5%/误差×权重

分，误差≤5%，指标复核得满分； 

3.老年人健康管理合格率=现场抽查机构合格老年人

健康管理份数占比，如果现场核实的老年人健康管理

合格率≥95%，则满分，如小于 95%，健康管理合格

率得分=健康管理合格率/100%×权重分； 

4.及时性：报告发放周期超过 20 工作日，按例数倒

扣分； 

5.健康管理服务真实性：不真实健康管理倒扣分，扣

完为止； 

6.实验室辅助检查无相关记录一票否决。 

3.7 慢

病患

者健

康管

理（24

分） 

3.7.1 高

血压患

者健康

管理率 

年度健康管理的人数占分配任务数

的比例，反映高血压患者健康管理服

务任务完成情况。 

1.县区提供的 2024 年度项目全县各基层

机构高血压患者健康管理人数和分配任

务数； 

2. 县区相关信息系统平台，随机抽查 20

份高血压患者健康管理档案，核查是否

为有效档案。 

1.健康管理率：得分=高血压患者健康管理率/100%×

权重分；管理率≥100%的，得满分； 

2.复核一致性得分：比较县（市、区）上报“高血压

患者健康管理人数”与市级复核结果；得分=5%/误差

×权重分，误差≤5%，指标复核得满分。 

3.7.2 高

血压患

者基层

规范管

理服务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已管理的高血压

患者按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规范

管理情况，反映高血压患者健康管理

服务的质量。同时，核实高血压患者

管理服务的真实性。 

1.县区提供的 2024 年度全县各基层机构

的高血压患者规范管理率； 

2. 县区相关信息系统平台，随机抽查 20

份高血压患者健康管理档案（可与上述

人员一致），核查是否规范； 

1.规范管理率：得分=抽查的高血压患者规范管理率

/64%×权重分；抽查的高血压患者规范管理率≥64%

得满分； 

2.健康管理服务真实性：如发现不真实健康管理倒扣

分，扣完为止。 



 

率 3.每个县区随机抽查 5份不失访高血压

患者健康管理档案，通过电话访谈，核

实档案真实性。 

3.项

目执

行

（56

分） 

3.7 慢

病患

者健

康管

理（24

分） 

3.7.3 糖

尿病患

者健康

管理率 

年度内已获得健康管理的人数占分

配任务数的比例，反映糖尿病患者健

康管理服务任务完成情况。 

1.县区提供的 2024 年度项目全县各基层

机构糖尿病患者健康管理人数和分配任

务数； 

2. 县区相关信息系统平台，随机抽查 20

份糖尿病患者健康管理档案，核查是否

为有效档案。 

1.健康管理率：得分=糖尿病患者健康管理率/100%×

权重分；管理率≥100%的，得满分； 

2.复核一致性得分：比较县（市、区）上报“糖尿病

患者健康管理人数”与市级复核结果；得分=5%/误差

×权重分，误差≤5%，指标复核得满分。 

3.7.4 糖

尿病患

者基层

规范管

理服务

率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已管理的糖尿病

患者按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规范

管理情况，反映糖尿病患者健康管理

服务的质量。同时，核实糖尿病患者

管理服务的真实性。 

1.县区提供的 2024 年度全县各基层机构

的糖尿病患者规范管理率； 

2. 县区相关信息系统平台，随机抽查 20

份糖尿病患者健康管理档案（可与上述

人员一致），核查是否规范； 

3.每个县区随机抽查 5份不失访糖尿病

患者健康管理档案，通过电话访谈，核

实档案真实性。 

1.规范管理率：得分=抽查的糖尿病患者规范管理率

/64%×权重分；抽查的糖尿病患者规范管理率≥64%

得满分； 

2.健康管理服务真实性：如发现不真实健康管理倒扣

分，扣完为止。 

 



 

现场绩效评价指标体系（项目效果） 
考核内容 

指标说明 数据来源 评分标准 一级

指标 

二级指

标 

三级 

指标 

4、项

目实

施效

果

（16

分） 

4.2 重

点人群

管理效

果（6

分） 

4.2.1

高血压

患者血

压控制

率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已管理的高血

压患者，最近一次随访的血压控制

达标人数的比例，反映健康管理服

务对患者病情控制的效果。抽查的

高血压患者血压控制率=最近一次

年内随访血压达标人数/抽查的年

内已管理高血压人数×100%。 

1.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提供在管的高血

压患者健康管理档案、随访记录； 

2.核实患者健康档案中最近一次随访

记录的血压情况或现场测量获取。 

得分=市级复核的高血压患者血压控制率/40%×

权重分，抽查的高血压患者血压控制率≥40%，

得满分；血压控制达标是指收缩压＜140mmHg 

和舒张压＜90mmHg（65 岁及以上患者收缩压＜

150mmHg 和舒张压＜90mmHg），即收缩压和

舒张压同时达标。 

4.2.2

糖尿病

患者血

糖控制

率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已管理的糖尿

病患者，最近一次随访的血糖控制

达标人数的比例，反映健康管理服

务对患者病情控制的效果。抽查的

糖尿病患者血糖控制率=最近一次

年内随访血糖达标人数/抽查的年

内已管理糖尿病人数×100%。 

1.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提供在管的糖尿

病患者健康管理档案、随访记录； 

2.核实患者健康档案中最近一次随访

记录的血糖情况或现场测量获取。 

得分=市级复核的糖尿病患者血糖控制率/40%×

权重分，抽查的糖尿病患者血糖控制率≥40%，

得满分；空腹血糖控制达标值为<7.0mmol/L，非

空腹血糖控制达标值为<10.0mmol/L 或糖化血红

蛋白控制达标值为＜7%。 



 

4、项

目实

施效

果

（16

分） 

4.3 基

本公卫

项目知

晓率和

满意度

（5 分） 

4.3.1

居民综

合知晓

率 

了解居民对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

务项目有关服务（含免费提供避孕

药具项目）的知晓程度，重点调查

接受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的重点人

群。 

对 0-6 岁儿童，老年人和高血压、糖

尿病患者等重点人群的服务情况开

展知晓率和满意度调查，每类调查人

群随机抽取至少 5 人。 

得分=居民知晓率×权重分；居民知晓率=知晓率

调查得分/知晓率调查应得总分。≥90%得满分，

＜70%不得分 

4.3.2

居民综

合满意

度 

了解县区居民对所获得的基本公

共卫生服务的满意程度，包括服务

态度、方便性、及时性、服务质量

等，重点调查接受基本公共卫生服

务的重点人群。 

得分=居民满意度×权重分；居民满意度=满意度

调查得分/满意度调查应得总分≥90%得满分，＜

70%不得分 

4.4 居

民健康

知识知

晓率和

行为形

成率（5

分） 

4.4.2

慢病患

者基层

机构就

诊率 

高血压和糖尿病患者选择基层机

构就诊的比例。（反映管理成效和

基层机构的吸引力） 

抽查 20 名已签约的高血压和糖尿病

患者，核实 2024 年到所在基层机构

就诊（含村卫生室和社区卫生服务

站）的比例。 

慢病签约患者基层机构就诊率=2024年选择基层

机构就诊的人数/抽查的慢病人数×100%，就诊

率≥80%，得满分，不足 80%按比例扣分。 

注：以上序号与绩效评价方案中保持一致。 

 


